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水稳拌合站及砂石料加工项目 
	海原县三河镇坪路村七组 
	 海原县治远丰建材有限公司
	宁夏竭诚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为未批先建项目，企业已建有2条生产线，分别为1条路面稳定土生产线和1条水洗砂生产线，主要产品包括建筑用砂石料8万t/a，路面稳定土5万t/a。本次主要新建原料库房、生产厂房及成品库房及环保设施等。
	施工期：
1.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⑴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①对基础开挖土方，安排专人负责土方开挖过程中的扬尘管控，建立扬尘治理责任制；
②禁止雨天施工，防止土方车辆带泥上路；土方装车后，安排专人清扫车身、车轮；
③土方运输过程中，严禁土方装车高于车帮，加盖篷布后，四周无可见土方；
④土方运输过程中，控制车速70km/h以下；
⑤风速五级以上应停止施工作业，并对施工期堆放建筑材料进行遮盖处理。
⑵施工机械废气
本项目施工机械采取加强维护保养等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施工机械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且项目周围无较高障碍物遮挡，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因此，施工机械尾气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2.废水
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及工地管理均从附近村庄招募，施工人员均不在厂区内食宿，施工废水经现有沉淀池处理后泼洒抑尘；施工人员盥洗废水泼洒抑尘。
3.噪声
⑴采用低噪声设备；对机械、设备加强定期检修、养护。
⑵施工期施工作业时段均在昼间进行；
⑶施工现场控制汽车鸣笛；
⑷按规定操作机械设备，模板、支架装卸过程中，尽量减少碰撞声音；尽量少用哨子、笛等指挥作业。
4.固体废物
⑴施工期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堆放、分别处置；
⑵施工现场设置生活垃圾箱，固定地点堆放，分类收集，定期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⑶建筑垃圾定期清运至城市建设监管部门指定地点。
运营期：
1.废气
⑴路面稳定土生产线
①投料、搅拌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②上料粉尘采取半封闭水稳料仓和喷淋降尘；
③水泥筒仓仓顶设置1套震动滤芯式除尘器，废气经处理后通过仓顶无组织排放；
④1#搅拌机配置半封闭式集气罩，废气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⑤2#搅拌机配置封闭式集气罩，废气经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⑵水洗砂生产线
①破碎、筛分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一套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一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②上料粉尘经半封闭给料斗，并配置喷淋装置喷淋降尘；
③密闭皮带输送机，车间为封闭式车间，定期洒水抑尘，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2.废水
⑴生活污水主要为盥洗废水，泼洒抑尘自然蒸发，厂区设防渗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
⑵洗砂废水经二级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
⑶运输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厂区洒水抑尘。
3.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综合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
⑴水洗砂生产线沉淀池底泥仅含有砂石、泥土，定期机械清掏外售综合利用；
⑵袋式除尘器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路面稳定土生产线生产；
⑶除尘器更换下来的废布袋由供应商定期更换回收；
⑷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分统一处置。



